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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松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松发改价格〔2024〕5 号

关于宿松县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实施阶梯
价格制度暨终端销售价格调整的通知

宿松徽商长城能源有限公司、宿松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：

经县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43 次常务会议同意，现就宿松县居

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实施阶梯价格制度暨终端销售价格调整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实施范围

居民生活用气为通过城市燃气管网向居民家庭(学校、养老

机构等)供应的天然气(包括居民独立采暖用气)。

居民用户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，一个房产证明对应为一个居

民户;没有房产证明的，以供气企业为居民安装的气表为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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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分档气量和气价

1.居民家庭用气各档气量价格实行超额累进加价，其中:

第一档气量 30m³及以下/月·户，价格为 3.41 元/m³;

第二档气量 30m³-50m³(含)/月·户，价格为 3.75 元/m³;

第三档气量 50m³以上/月·户，价格为 4.09 元/m³；

对于户籍人口 5 人及以上的，第一档气量增加 10m³/月·户。

2.对学校、养老机构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，执行居

民生活用气价格第一档与第二档的平均水平,即 3.58 元/m³。

三、计价周期

阶梯气价计价周期以年为单位，用气量在同一年内可累积、

可结转，结余气量不跨年结算。

四、困难群众家庭优惠政策

1.优惠标准。充分考虑困难群众家庭经济承受能力，对其用

气优惠政策执行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宿松县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

庭、特困供养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用水用电用气优惠政

策的通知》（松发改价格〔2024〕2 号），即对使用管道天然气

的困难群众家庭每户每月定额补助 5m³燃气费。

2.优惠方式。采取先征后返的方式，每季结算一次。每季由

县民政局牵头核实提供享受用气优惠政策困难群众名单(电子版)

和统计表，并提供给供气企业，供气企业及时把返还燃气费打入

县民政局账户，由县民政局拨付乡镇(街道)打卡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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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执行时间

宿松县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实施阶梯价格制度暨终端销

售价格调整，从 2024 年 9 月 20 日起执行。

六、两点要求

1.城燃企业要严格执行天然气价格政策，确保居民生活用气

阶梯制度和优惠政策落实到位，自觉接受市监部门和社会各界监

督。

2.实施天然气阶梯价格制度暨终端销售价格调整涉及面广，

请城燃企业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，争取广大居民、学校、养老机构

等各方理解与支持。同时，要加强内部管理，提供优质服务，不

断提升客户的满意度。

宿松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9 月 6 日

抄送：县住建局、县市监局、县民政局、县教育局


